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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 女 士 ：  

 

 

在伊利沙伯醫院重置油麻地專科診所工程  

 

 
 就 立 法 會 第 CB(2)  /09-10(02)號 文 件 中 第 13 項 ， 委 員 在 二 零

零 九 年 七 月 十 三 日 的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下 述 資

料 ：  
 

( a )  按 年 分 別 列 出 過 去 五 年 油 麻 地 專 科 診 所 兒 童 精 神 科 中 心

及 伊 利 沙 伯 醫 院 青 少 年 醫 療 中 心 的 新 舊 症 數 目 ， 以 及 新

症 排 期 平 均 輪 候 時 間 ；  
 
(b )  來 年 兒 童 精 神 科 中 心 聘 用 兒 童 精 神 科 醫 生 數 目 ； 以 及  
 
( c )  按 年 列 出 過 去 五 年 油 麻 地 專 科 診 所 老 人 科 日 間 醫 院 的 新

症 排 期 平 均 輪 候 時 間 ， 以 及 病 人 平 均 住 院 日 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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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 (a )項的回應  
 
 油 麻 地 專 科 診 所 的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精 神 科 專 科 門 診 於 二 零 零 四

／ 零 五 至 二 零 零 八 ／ 零 九 年 度 的 服 務 人 次 及 輪 侯 時 間 如 下 ：  
 
 2004/05 2005/06 2006/07 2007/08 2008/09
新 症 求 診 人 次  563 570 566 514 537
覆 診 求 診 人 次  8 567 8 816 8 490 7 643 7 177
總 求 診 人 次  9 130 9 386 9 056 8 157 7 714
新 症 求 診 輪 候 時 間 的 中 位

數 (星 期 ) 3 3 4 4 3

 
 伊 利 沙 伯 醫 院 的 青 少 年 醫 療 中 心 專 科 門 診 於 二 零 零 四 ／ 零 五

至 二 零 零 八 ／ 零 九 年 度 的 服 務 人 次 及 輪 侯 時 間 如 下 ：  

 
  2004/05 2005/06 2006/07 2007/08 2008/09
新 症 求 診 人 次  314 197 209 185 137
覆 診 求 診 人 次  2 409 2 128 2 178 1 908 1 834
總 求 診 人 次  2 723 2 325 2 387 2 093 1 971
新 症 求 診 輪 候 時 間 的 中

位 數 (星 期 ) 3 6 4 4 5

 
對 (b)項的回應  
 
 在 油 麻 地 專 科 診 所 的 兒 童 精 神 科 中 心 提 供 服 務 的 兒 童 精 神 科

醫 生 人 數 (以 相 當 於 全 職 職 位 的 數 目 計 )如 下 ：  

 
 2008/09  2009/10  

顧 問 醫 生  0 .2  0 .2  
高 級 醫 生 ／ 副 顧 問 醫 生  2  3  
醫 生 ／ 駐 院 醫 生  2  2  

 
對 (c )項的回應  
 
 對 於 需 要 接 受 康 復 治 療 的 長 者 病 人 ， 個 別 醫 院 會 安 排 他 們 接

受 老 人 科 日 間 醫 院 的 服 務 。 這 些 病 人 通 常 會 每 星 期 前 往 老 人 科 日

間 醫 院 接 受 診 治 兩 至 三 次 ， 為 期 兩 至 三 個 月 ， 但 需 視 乎 他 們 的 進

展 和 經 醫 生 進 一 步 覆 檢 而 定 。 老 人 科 日 間 醫 院 並 不 涉 及 住 院 服

務 。 油 麻 地 專 科 診 所 的 老 人 科 日 間 醫 院 優 先 為 中 風 病 人 提 供 服

務 ， 而 根 據 二 零 零 九 年 七 月 所 作 的 概 略 統 計 ， 中 風 病 人 的 新 症 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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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 時 間 為 兩 至 三 星 期 。 至 於 其 他 病 人 ， 輪 候 時 間 約 為 四 星 期 。 醫

院 管 理 局 並 無 過 去 五 年 每 年 的 平 均 輪 候 時 間 的 詳 細 統 計 數 字 。  

 

工程計劃  
 

 我 們 原 先 計 劃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二 月 向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( 財

委 會 ) 就 工 程 計 劃 申 請 撥 款 。 這 個 時 間 表 是 根 據 先 行 申 請 撥 款 然

後 才 招 標 承 投 建 築 工 程 的 正 常 做 法 而 訂 定 的 。 不 過 ， 為 減 低 因 投

標 價 格 波 動 而 可 能 引 致 工 程 延 誤 的 風 險 ， 建 築 署 會 採 取 另 一 個 現

行 規 例 容 許 的 做 法 ， 即 先 進 行 招 標 然 後 才 向 財 委 會 申 請 撥 款 。 在

這 安 排 下 ， 我 們 會 先 完 成 投 標 評 估 程 序 ， 然 後 才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下

半 年 (而 非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二 月 )向 財 委 會 申 請 撥 款 。  

 

 

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 

 

 (盧 潔 瑋                  代 行 ) 

 

 

副 本 送 ︰ 醫 院 管 理 局 羅 思 偉 醫 生  

  醫 院 管 理 局 張 偉 麟 醫 生  
 

 

二 零 零 九 年 十 月 五 日  


